
報
告
人
.. 

徐
正
光

• 
民

三
十
二
年
生

動
岳
理
性

﹒
美
國
布
朗
大
學
社
會
學
博
士

﹒
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民
族
所
研
究
員
、
清
華
大
學

社
會
人
類
學
研
究
所
教
授

評
論
人
.. 

黃
越
欽

﹒
民
國
三
十
年
生

﹒
奧
地
利
維
也
納
大
學
法
學
博
士

﹒
現
任
政
大
勞
工
研
究
所
所
長
、
政
大
法
律
系
教

授

評
論
人
.. 

於
幼
擎

• 
民

三
十
四
年
生

﹒
美
國
聖
路
易
華
盛
頓
大
學
環
境
工
程
博
士

﹒
曾
任
台
大
環
工
所
所
長

﹒
現
任
台
大
環
工
所
教
授
、
消
基
會
董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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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正
光

一

導

一
九
八
0
年
代
是
台
灣
社
會
處
於
激
烈
解
構
和
重
組
的
關
鍵
性
的
年
代
。
在
這
十
年
中
，
主
導
台
灣
社
會

的
政
治
結
構
、
經
濟
結
構
、
規
範
系
統
和
文
化
價
值
觀
念
都
遭
受
來
自
內
外
環
境
的
衝
擊
，
而
在
快
速
的
改
變

和
轉
化
。
在
此
種
轉
化
過
程
中
，
由
於
主
導
的
制
度
結
構
受
到
質
疑
和
挑
戰
，
因
此
諸
如
國
家
和
社
會
的
關
係
，

政
府
和
人
民
的
關
係
'
社
會
中
的
各
個
群
體
之
間
的
關
係
'
現
有
的
規
範
價
值
和
意
識
型
態
的
合
理
性
，
都
必

須
重
新
予
以
詮
釋
和
定
位
。

造
成
這
種
解
構
和
重
組
的
重
要
動
力
之
一
，
是
在
這
一
時
期
蓮
勃
發
展
的
社
會
運
動
。

對
於
社
會
運
動
在

研
究
者
間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定
義
，
但
通
常
是
指
稱
一
種
有
組
織
的
集
體
性
行
動
，
透
過
各
種
手
段
和
策
略
，
企

圖
達
成
組
織
成
員
共
同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社
會
運
動
的
男
一
個
重
要
的
特
徵
是
它
的
自
力
救
濟
色
彩
，
換
言
之
，

它
不
是
透
過
現
有
體
制
所
提
供
的
管
道
來
解
決
問
題
，
而
是
社
會
力
量
自
動
自
發
的
表
現
。
按
照
上
述
不
是
很

嚴
謹
的
定
義
(
也
是
為
了
符
合
我
們
社
會
中
約
定
俗
成
的
用
法
)
，
本
文
的
社
會
運
動
泛
指
各
種
自
力
救
濟
行

動
、
抗
議
活
動
和
其
他
更
其
嚴
謹
組
織
和
長
遠
目
標
的
集
體
性
的
運
動
。



八
0
年
代
發
展
運
動
最
令
人
印
象
深
刻
的
是
它
的
多
面
性
和
複
雜
性
。
就
其
訴
求
的
主
題
來
看
，
有
偏
重

經
濟
性
受
損
與
補
償
問
題
，
有
經
濟
發
展
方
向
和
目
標
的
問
題
，
有
地
方
行
政
機
構
的
效
率
和
執
行
的
問
題
，

有
環
境
保
護
和
公
害
問
題
，
有
教
育
體
制
和
校
園
民
主
問
題
，
有
基
本
人
權
和
人
性
尊
嚴
的
問
題
，
有
中
央
政

策
決
策
過
程
的
問
題
，
有
國
家
資
源
重
分
配
問
題
，
有
國
家
體
制
的
問
題
。
這
些
主
題
的
性
質
己
包
括
了
社
會

生
活
的
所
有
層
面
，
臨
彰
顯
了
我
們
社
會
中
的
種
種
問
題
，
也
表
現
了
人
民
大
眾
渴
望
有
一
個
比
較
合
理
的
政

治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新
秩
序
。
再
就
社
會
運
動
所
動
員
的
對
象
來
看
，
有
農
民
、
工
人
、
技
師
、
學
生
、
婦
女
、

原
住
民
、
殘
障
者
、
老
兵
榮
民
、
宗
教
信
徒
、
消
費
者
，
這
些
幾
己
包
括
了
社
會
中
的
主
要
群
體
，
我
們
據
此

可
以
不
誇
張
的
說
，
社
會
運
動
在
台
灣
已
成
為
不
分
性
別
、
種
族
、
省
籍
、
宗
教
、
職
業
等
都
可
以
共
同
參
與

的
一
種
集
體
性
的
活
動

。

如
果
我
們
再
從
空
間
的
社
會
關
係
來
看
，
從
偏
遠
的
鄉
村
、
離
島
到
都
市
的
核
心
，

從
農
漁
業
到
工
商
企
業
，
從
地
方
行
政
司
法
單
位
到
中
央
的
國
家
機
器
，
也
無
一
不
遭
受
到
社
會
運
動
的
衝
擊
。

對
於
這
些
在
短
時
間
內
蔚
成
風
潮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要
評
價
它
在
台
灣
歷
史
發
展
上
所
真
有
的
意
義
，
仍
然

有
待
深
入
的
觀
察
和
研
究
，
本
文
的
主
要
目
的
只
是
提
出
一
個
初
步
的
參
考
架
構。

社會逐動的理性逕作

二
、
社
會

動
興
起
的
歷
史
與
結

性
的
根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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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了
解
八
0
年
代
台
灣
社
會
運
動
的
本
質
以
及
其
所
涵
蘊
的
意
義
，
我
們
不
能
不
從
其
所
處
的
歷
史
與
結

構
條
件
下
來
觀
察

。
主
導
五
0
年
代
到
八
0
年
代
台
灣
社
會
的
結
構
性
力
量
，
一
是
國
民
黨
所
建
構
的
威
權
黨

團
體
制
，
一
為
在
此
種
威
權
體
制
所
推
動
的
邊
陸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體
制
。
社
會
運
動
在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之
前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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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在
台
灣
發
展
與
上
述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支
配
體
制
的
嚴
密
控
制
有
密
切
關
係
'
而
八
0
年
代
社
會
運
動
得
以
滋

長
發
展
，
則
可
以
看
作
是
這
種
支
配
體
制
受
到
挑
戰
，
乃
至
於
鬆
動
的
結
果
。

園
民
黨
在
台
灣
所
建
立
的
國
家
體
制
真
有
如
下
的
特
色•• 

一
、
黨
的
領
導
者
具
有
至
高
無
上
的
權
力
，
領

袖
的
意
志
即
黨
的
集
體
意
志
，
也
是
國
家
的
意
志
，
此
種
意
志
不
僅
主
導
黨
的
運
作
，
亦
為
主
宰
國
家
與
社
會

的
主
要
動
力
來
源
。
這
種
以
黨
的
領
導
者
為
權
力
中
心
，
個
人
主
宰
一
切
的
現
象
，
為
國
民
黨
威
權
統
治
的
根

源
。
二
、
國
民
黨
的
國
家
體
制
建
立
在
龐
大
和
嚴
密
的
組
織
基
礎
上
，
國
家
權
力
超
然
於
社
會
之
上
，
具
有
絕

對
的
自
主
性
。
國
民
政
府
遷
台
，
不
只
帶
來
了
以
統
治
整
個
中
國
的
組
織
架
構
，
更
整
編
了
日
本
人
留
下
的
殖

民
官
僚
體
制
，
因
而
造
成
政
府
組
織
過
度
發
展
的
現
象
。
國
民
黨
的
黨
組
織
系
統
的
嚴
密
性
和
科
層
化
的
程
度

也
不
亞
於
其
政
府
行
政
官
僚
組
織
。
國
民
黨
的
「
以
黨
治
國
、
以
黨
領
政
」
的
傳
統
，
使
其
以
平
行
的
黨
組
織

來
搭
配
行
政
系
統
的
運
作
，
並
加
以
指
導
、
監
督
。
黨
組
織
更
系
統
的
滲
透
到
各
個
部
門
與
社
會
團
體
，
以
達

到
全
面
主
導
、
動
員
和
控
制
社
會
的
目
的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軍
事
系
統
、
警
察
和
情
治
系
統
，
亦
在
黨
的
主
控
下
，

成
為
控
制
和
操
縱
社
會
的
機
制
。
第
三
，
國
民
黨
亦
利
用
種
種
的
法
律
和
行
政
命
令
，
在
制
度
上
確
立
黨
主
席

的
威
權
領
導
和
一
黨
壟
斷
的
架
構
。
臨
時
條
款
、
戒
嚴
法
、
國
家
總
動
員
法
、
非
常
時
期
人
民
團
體
組
織
法
及

其
他
相
闊
的
法
令
，
嚴
格
限
制
了
言
論
、
出
版
、
集
會
、
結
社
等
自
由
，
並
禁
止
罷
市
、
罷
工
、
罷
課
等
活
動
。

在
一
元
威
權
統
治
和
黨
、
政
、
軍
、
特
等
的
全
面
操
控
下
，
社
會
完
全
處
於
去
組
織
化
(
舟
。
晶
宮
一
N
凶
，

泣
。
口
)
，
去
政
治
化
(
帝
也
已
在
旦
旦
泣
。
口
)
，
去
動
員
化
(
已
。
目
。

σ
戶
口N
E
Z
口
)
的
狀
態
，
社
會
中
的
團
體
淪
為

宣
導
政
令
、
動
員
支
持
的
工
具
。
在
此
一
狀
態
下
，
人
民
和
社
會
的
不
滿
、
苦
情
、
緊
張
和
矛
盾
被
壓
抑
和
隱

社會重建

藏
，
更
不
用
說
是
採
敢
集
體
性
的
抗
議
或
集
會
遊
行
等
活
動
了
。



權
體
制
的
全
面
支
配
下
，
國
府
在
推
動
經
濟
發
展
上
扮
演
了
「
發
展
掛
帥
國
家
」
的
特
色
，
即

一
方
面
以
具
有
高
度
自
主
性
且
強
而
有
力
的
國
家
機
器
來
制
定
政
策
並
付
之
實
施
，
以
介
入
、
形
塑
經
濟
發
展

過
程•• 

男
一
方
面
則
透
過
快
速
的
經
濟
成
長
來
實
現
全
民
的
共
同
利
益
，
並
以
此
來
正
當
化
其
威
權
統
治
。

國
民
黨
於
一
九
四
九
年
開
始
進
行
了
兼
真
政
治
和
經
濟
目
的
的
土
地
改
革
。
在
政
治
上
，
是
藉
由
摧
毀
農

村
中
的
所
有
權
制
度
，
瓦
解
地
主
階
級
的
傳
統
勢
力
，
建
立
普
遍
的
小
農
耕
作
制
度
，
以
便
掌
握
台
灣
社
會
的

主
導
權
，
進
而
鞏
固
其
政
權
的
穩
定
基
礎
。
在
經
濟
上
，
則
透
過
各
種
制
度
性
的
擠
壓
措
施
(
如
低
糧
價
政
策
、

賦
稅
制
度
、
肥
料
換
谷
制
度
等
等
)
將
農
村
的
資
源
轉
移
到
工
業
發
展
上
，
以
達
到
加
速
原
始
積
累
的
目
的
。

(
柯
志
明
一
九
八
八
)
此
外
，
小
農
制
的
生
產
方
式
也
為
一
九
六0年
代
發
展
的
勞
力
密
集
工
業
化
提
供
了
充

裕
的
產
業
後
備
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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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五
O
|

一
九
六
0
年
代
的
所
謂
進
口
替
代
工
業
化
是
建
立
在
上
述
的
社
會
基
礎
上
，
再
加
上
國
府
接

收
日
本
殖
民
政
權
產
業
所
建
立
的
龐
大
國
營
事
業
，
美
國
的
軍
經
援
助
，
由
台
灣
舊
地
主
轉
化
的
台
灣
民
間
資

本
及
大
陸
移
入
的
外
省
民
間
資
本
，
以
及
各
種
的
保
護
政
策
，
而
盟
造
了
戰
後
台
灣
工
業
發
展
的
架
構
和
方
向
。
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以
美
國
為
主
導
的
資
本
主
義
世
界
體
系
正
在
重
新
結
構
和
分
工
，
台
灣
順
勢
推
動
以
國

際
市
場
為
導
向
的
外
銷
輸
出
工
業
化
，
進
行
依
賴
性
的
資
本
積
累
。
在
資
本
、
技
術
和
資
源
不
足
的
條
件
下
，

台
灣
產
品
能
夠
在
國
際
市
場
上
取
得
競
爭
的
優
勢
，
要
歸
功
於
下
列
因
素
.• 

美
國
對
台
灣
採
敢
優
惠
措
施
，
使

台
灣
能
夠
以
簡
單
技
術
加
工
的
產
品
銷
入
美
國
市
場
﹒
﹒
台
灣
在
土
地
改
革
之
後
，
使
農
村
有
充
裕
的
剩
餘
勞
動

力
可
以
投
入
勞
力
密
集
的
工
業
生
產
行
業
，
如
紡
織
、
成
衣
、
盟
膠
、
鞋
類
等
，
這
些
行
業
正
可
以
添
補
人
工

昂
貴
且
趨
向
資
本
和
技
術
密
集
產
業
所
不
生
產
的
產
品
.• 

最
後

，
最
重
要
的
，
可
能
是
兼
真
管
制
與
鼓
勵
作
用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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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政
府
政
策
和
法
令
所
提
供
的
有
利
於
邊
睡
積
累
的
條
件
。
在
台
灣
推
動
資
本
主
義
的
過
程
中
，
技
術
官
僚
扮

演
著
關
鍵
性
的
角
色
。
在
強
有
力
的
威
權
國
家
支
持
下
，
他
們
可
以
在
沒
有
社
會
阻
力
的
情
況
下
，
完
全
依
據

技
術
理
性
和
效
率
的
邏
輯
，
來
進
行
最
有
利
於
資
本
積
累
的
政
策
制
定
。
這
些
政
策
包
括
獎
勵
投
資
條
例
，
加

工
出
口
區
的
設
立
，
關
稅
政
策
以
及
制
定
或
配
合
現
有
的
政
策
法
令
來
維
持
低
成
本
的
生
產
條
件
和
和
平
、
安

定
的
生
產
秩
序
。
(
陳
忠
信
，
一
九
八
九
)

從
以
上
的
討
論
，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台
灣
的
資
本
主
義
發
展
，
固
定
配
合
外
在
的
有
利
條
件
，
在
高
度
自
主
的

威
權
體
制
支
持
下
持
續
進
行
的
。
這
種
威
權
式
的
資
本
主
義
使
台
灣
在
短
短
的
二
、
三
十
年
內
由
處
於
世
界
體

系
的
邊
陸
地
位
轉
變
成
為
半
邊
陸
的
國
家
。
但
是
這
種
由
威
權
所
推
動
的
資
本
主
義
也
導
致
了
一
些
嚴
重

社會重建

的
後
果•• H

在
所
謂
「
以
農
業
培
養
工
業
，
以
工
業
發
展
農
業
」
的
政
策
下
，
農
村
資
源
受
到
過
度
擠
壓
，
農
民
和

農
業
在
作
了
長
久
的
犧
牲
奉
獻
後
，
不
僅
未
能
在
政
策
上
獲
得
回
報
，
反
而
要
在
外
貿
和
工
商
政
策
下
繼
續
遭

受
打
擊
。

叫
台
灣
的
邊
睡
資
本
主
義
發
展
是
建
立
在
勞
力
密
集
的
加
工
產
業
基
礎
上
，
為
了
使
生
產
成
本
低
廉
，
勞

工
在
家
長
式
的
管
理
下
，
一
直
在
惡
劣
的
條
件
下
工
作
，
基
本
的
法
定
權
益
也
一
直
遭
受
到
壓
抑
和
忽
視
。

目
為
了
快
速
推
動
邊
睡
資
本
積
累
，
在
沒
有
適
當
法
令
規
範
和
政
府
政
策
的
放
縱
下
，
生
產
者
將
其
生
產

成
本
肆
無
忌
悍
的
外
化
為
社
會
成
本
，
如
嚴
重
的
公
害
與
環
境
污
染
，
或
將
其
成
本
轉
嫁
到
消
費
者
身
上
，
賺

取
超
額
的
利
潤
。

倒
在
國
家
全
力
推
動
經
濟
成
長
的
同
時
，
並
未
能
提
供
健
全
的
社
會
福
利
與
公
共
服
務
體
系
，
因
而
使
得



許
多
社
會
問
題
叢
生
滋
長
，
如
殘
障
者
的
問
題
、
原
住
民
的
問
題
、
都
市
住
宅
與
交
通
問
題
、
退
伍
老
兵
就
業

與
生
活
問
題
等
等
。

這
存
在
於
社
會
中
的
種
種
問
題
，
處
處
都
令
人
質
疑
政
府
政
策
的
公
平
性
。

如
上
所
述
，
國
民
黨
主
導
的
威
權
體
制
，
一
方
面
透
過
各
種
控
制
組
織
和
名
目
繁
多
的
禁
制
性
法
令
防
阻

了
社
會
力
量
的
凝
聚
和
成
長
，
男
一
方
面
則
傾
全
力
推
動
經
濟
成
長
以
強
化
其
統
治
的
正
當
性

。
一
九
八
0
年

以
前
的
台
灣
即
是
處
於
這
種
政
治
和
經
濟
雙
重
支
配
結
構
下
的
社
會
。
但
是
從
一
九
七

0
年
代
後
期
開
始
，
這

一
看
似
牢
不
可
破
的
支
配
體
制
卻
遭
受
到
內
外
環
境
的
衝
擊
，
不
僅
摧
毀
了
各
種
統
治
神
話
，
鬆
動
了
壓
制
性

的
控
制
力
量
，
亦
使
得
許
多
潛
在
的
結
構
性
矛
盾
和
衝
突
突
顯
出
來
，
這
也
使
得
一
九
八

0
年
代
的
社
會
連
動

有
了
發
展
的
空
間
。

外
在
環
境
的
衝
擊
表
現
在
兩
方
面
，
一
個
是
政
治
外
交
的
，
一
個
是
經
濟
的
。
在
國
際
政
治
上
，
台
灣
主

要
是
依
賴
美
國
的
支
持
而
取
得
合
法
地
位
。

隨
著
冷
戰
體
系
的
崩
解
，
美
國
對
台
灣
的
支
持
逐
漸
撤
退
。

一
九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

七
一
年
台
灣
退
出
聯
合
國
以
及
一
九
七
八
年
美
國
和
中
共
建
交
，
不
僅
對
於
中
華
民
國
的
國
際
地
位
的
合
法
性

造
成
重
大
的
打
擊
，
亦
連
帶
使
國
民
黨
在
台
灣
所
建
立
的
威
權
統
治
遭
受
到
質
疑
。
為
了
因
應
外
交
挫
敗
所
引

發
的
統
治
法
統
危
機
，
主
政
的
蔣
經
國
不
得
不
採
取
各
項
改
革
措
施
，
並
推
動
政
權
的
本
土
化
，
這
開
啟
了
政

治
自
由
化
的
契
機
。

在
國
際
經
濟
上
，
台
灣
的
地
位
也
發
生
了
重
大
的
變
化
。

美
國
保
護
主
義
的
高
漲
、
比
台
灣
後
進
的
發
展

中
國
家
的
低
廉
產
品
，
使
得
台
灣
的
出
口
產
品
在
國
際
市
場
上
失
去
競
爭
優
勢
，
不
能
不
推
動
技
術
升
級
以
求

所
導
致
的
外
匯
存
底
的
激
增
也
對
台
灣
形
成
了
新
的
國
際
壓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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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高
產
品
的
品
質
。
其
次
，
巨
額
的

台
灣
既
為
國
際
經
濟
社
會
的
一
員
，
不
能
不
履
行
一
個
己
趨
近
開
發
國
家
地
位
應
盡
的
責
任
。
台
灣
不
能
再
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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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去
一
樣
以
犧
牲
勞
動
者
的
權
益
或
轉
嫁
社
會
成
本
的
策
略
來
進
行
不
公
平
的
競
爭
。
經
濟
自
由
化
不
應
只
限

於
管
制
政
策
的
解
除
以
促
進
資
本
部
門
間
的
公
平
競
爭
，
亦
應
包
括
資
本
與
消
費
者
、
勞
動
者
之
間
權
益
的
對

等
關
係
。

社會重建

制
的
鬆
動
，
除
了
有
上
面
的
國
際
性
因
素
外
，
最
主
要
的
衝
擊
還
是
內
部
條
件
的
變
化
。
這
牽
涉

到
政
治
反
對
勢
力
的
興
起
、
強
人
政
治
的
權
威
危
機
、
行
政
官
僚
體
系
的
無
能
和
腐
化
，
以
及
社
會
力
量
的
展

現

一
九
七
0
年
代
台
灣
在
國
際
外
交
上
的
挫
敗
所
導
致
的
台
灣
前
途
的
不
確
定
性
以
及
民
黨
的
統
治
危

機
，
為
政
治
反
對
勢
力
提
供
了
有
利
的
發
展
條
件
。
參
與
選
舉
活
動
以
及
突
破
政
治
法
律
禁
思
的
遊
行
、
集
會

活
動
，
不
僅
擴
展
了
反
對
連
動
的
空
間
和
影
響
力
，
更
逐
步
建
立
了
其
團
體
存
在
和
行
動
的
正
當
性
。
黨
外
刊

物
的
大
量
出
版
質
疑
了
官
方
及
主
流
媒
體
的
思
想
論
述
和
意
識
型
態
，
擴
大
了
異
議
者
或
潛
在
的
異
議
者
的
視

野
和
思
考
空
間
。
政
治
反
對
運
動
從
黨
外
時
代
散
漫
的
聯
結
到
發
展
成
為
一
個
正
式
的
合
法
政
黨
的
歷
程
，
顯

示
了
支
配
體
制
正
在
一
步
一
步
的
鬆
動
，
也
迫
得
執
政
黨
不
能
不
採
敢
包
容
更
多
政
治
和
社
會
活
動
空
間
的
自

由
化
的
措
施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是
台
灣
政
治
改
革
的
關
鍵
年
，
該
年
四
月
蔣
經
國
在
執
政
黨
內
推
動
六
大
革
新
，
九
月
底
反

對
勢
力
突
破
控
制
，
組
成
民
主
進
步
黨
，
接
著
於
次
年
解
除
長
達
將
近
四
0
年
的
戒
嚴
，
並
開
放
報
禁
。
這
個

被
稱
為
「
政
治
自
由
化
」
的
轉
變
過
程
，
意
指
一
些
個
人
的
基
本
人
權
以
及
社
會
團
體
的
組
織
、
集
會
活
動
受

到
執
政
者
的
包
容
，
而
不
再
處
處
受
到
管
制
和
制
壓
。
在
這
段
期
間
，
強
人
統
治
的
權
威
危
機
也
一
再
浮
現
。

一
方
面
由
於
長
期
的
威
權
體
制
的
僵
化
，
使
行
政
體
系
的
無
能
與
癱
瘓
逐
漸
暴
露
出
來
。
江
南
案
件
、
十
信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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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、
各
種
經
濟
犯
罪
、
幾
次
慘
絕
人
寰
的
災
蟹
，
都
逐
一
顯
示
公
權
機
構
的
濫
權
、
腐
化
與
無
效
率
，
造
成
人

民
對
於
政
府
能
力
的
喪
失
信
心
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蔣
經
國
問
康
的
日
益
惡
化
以
及
在
一
九
八
八
年
初
的
崩
逝
，
更

使
得
威
權
體
制
的
權
威
危
機
達
到
頂
點
。

八
0
年
代
也
是
社
會
力
量
展
現
的
年
代
，
隨
著
教
育
水
葷
的
提
高
、
資
訊
的
普
及
、
快
速
的
都
市
化
以
及

生
活
水
準
的
富
裕
化
，
人
們
的
思
想
和
精
神
面
貌
也
發
生
了
巨
大
的
變
化

。

在
社
會
結
構
方
面
，
龐
大
的
勞
動

階
級
和
新
興
的
中
產
階
級
也
隨
著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逐
漸
成
為
可
以
影
響
社
會
和
政
治
走
向
的
重
要
力
量
﹒
，
其
他

處
於
較
弱
勢
的
社
會
群
體
(
如
農
民
、
原
住
民
、
殘
障
者
、
宗
教
團
體
等
)
也
在
試
圖
透
過
集
體
的
訴
求
和
行

動
，
形
成
組
織
和
凝
聚
力
量
。

從
以
上
的
討
論
，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在
政
治
轉
化
和
社
會
力
量
的
展
現
間
呈
現
出
動
態
的
辯
證
關
係
。
(
張
茂

桂
一
九
八
九
.
，
蕭
新
煌
一
九
九
0
)
威
權
體
制
的
鬆
動
和
政
治
自
由
化
，
使
得
長
久
被
壓
抑
和
扭
曲
的
人
民
和

社
會
的
基
本
權
力
得
到
解
放
，
而
高
漲
的
權
利
和
參
與
意
識
更
引
導
社
會
中
的
個
人
和
群
體
以
其
體
有
意
識
的

行
動
，
去
變
革
不
合
時
代
潮
流
的
支
配
性
規
範
和
不
民
主
的
政
治
體
制
。

台
灣
的
民
間
社
會
力
量
是
在
這
樣
的
歷
史
和
結
構
條
件
下
逐
漸
蘊
蓄
和
發
展
，
而
八0
年
代
急
速
爆
發
的

、
社
會
運
動
則
清
楚
的
展
現
了
目
前
社
會
力
量
的
特
質
和
未
來
可
能
的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

各
種
自
力
救
濟
事
件
、

方
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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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社

動
的
特
質
和
趨
勢

社會重建

如
前
所
述
，
八
0
年
代
的
台
灣
新
興
社
會
運
動
呈
現
出
相
當
複
雜
且
多
元
的
面
貌
。
社
會
運
動
有
各
自
的

訴
求
目
標
，
不
同
的
運
動
手
段
和
策
略
，
也
表
現
出
差
異
甚
大
的
發
展
歷
程
。
我
們
的
目
的
是
找
出
社
會
運
動

的
共
同
特
徵
'
因
此
將
不
對
個
別
的
社
會
運
動
作
真
體
與
詳
細
的
討
論
。

一
般
說
來
，
社
會
運
動
從
潛
伏
到
出
現
集
體
性
的
行
動
大
多
經
歷
過
下
面
幾
個
歷
程

•. 

第
一
，
社
會
中
的
權
力
和
利
益
分
配
的
不
平
等
關
係
，
經
常
會
使
某
部
分
的
群
體
比
男
一
些
一
群
體
佔
有
更

多
的
權
益
，
而
這
種
權
益
的
佔
有
往
往
是
透
過
一
些
制
度
性
的
結
構
所
取
得
的
。
在
這
種
不
平
等
的
分
配
關
係

中
，
權
益
的
佔
有
者
(
經
常
是
比
例
極
高
的
佔
有
)
和
權
益
的
受
損
者
就
會
盧
於
緊
張
和
矛
盾
的
狀
態
，
這
種

狀
態
固
定
社
會
運
動
得
以
啟
動
的
關
鍵
性
因
素

我
們
在
上
節
已
經
提
出
政
治
上
的
威
權
體
制
和
經
濟
上
邊
陸
積
累
政
策
是
形
塑
台
灣
社
會
中
的
權
力
和
利

益
分
配
的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，
不
同
社
會
群
體
間
的
緊
張
和
矛
盾
即
根
源
於
此
。

對
於
台
灣
的
農
民
，
除
了
在
土
地
改
革
時
期
，
享
受
了
短
暫
的
由
個
農
變
為
自
耕
農
的
喜
悅
外
，
被
宰
制

的
命
運
幾
已
成
為
不
可
逃
避
的
宿
命
。
在
以
「
農
業
培
養
工
業
」
的
政
策
下
，
農
村
的
資
源
透
過
低
糧
價
政
策
、

肥
料
換
谷
、
田
賦
徵
實
等
政
策
被
超
額
擠
壓
轉
移
到
都
市
工
商
業
部
門
，
農
業
迅
速
變
成
沒
落
的
產
業
，
農
民

被
迫
成
為
依
賴
工
商
業
部
門
生
存
的
弱
勢
團
體
。
在
他
們
掙
扎
存
活
的
過
程
中
，
還
要
面
對
中
間
商
人
對
於
他

們
辛
苦
的
產
品
的
剝
削
，
工
廠
公
害
對
於
他
們
農
田
的
威
脅
以
及
以
農
民
利
益
作
為
犧
牲
的
外
賀
政
策
的
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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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農
業
與
農
村
流
出
的
勞
動
力
變
成
了
推
動
台
灣
工
業
成
長
的
主
要
力
量
。
在
以
資
本
積
累
為
發
展
主
要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

目
標
的
政
策
下
，
低
工
資
、
低
勞
動
條
件
成
為
促
進
外
銷
低
成
本
產
品
的
必
要
條
件
。

此
外
，
為
了
維
持
安
定

與
和
平
的
生
產
經
濟
秩
序
，
工
會
組
織
成
為
達
到
「
勞
資
和
諧
」
的
工
真
，
勞
動
者
在
法
律
上
所
規
定
的
權
益
，

不
是
被
剝
奪
就
是
受
到
壓
抑
。

對
於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和
地
區
居
民
，
他
們
要
承
擔
生
產
過
程
外
化
所
造
成
的
社
會
成
本
，
大
量
的
廢
氣
廢

水
不
僅
污
染
了
他
們
的
產
業
，
更
毒
害
了
他
們
的
生
命
、
健
康
。
對
於
消
費
者
，
他
們
所
依
賴
的
許
多
維
生
用

品
，
是
來
自
壟
斷
市
場
或
享
受
剝
削
特
權
的
廠
商
所
提
供
的
低
品
質
，
但
卻
價
格
相
對
昂
貴
的
產
口
中
，
在
有
些

情
況
下
，
他
們
所
使
用
的
有
害
人
體
健
康
或
易
導
致
危
險
的
產
品
。

對
於
原
住
民
，
則
面
對
的
不
平
等
關
係
更
為
複
雜
。
資
本
主
義
生
產
方
式
使
他
們
原
有
的
維
生
方
式
大
受

打
擊
，
教
育
體
系
所
提
供
是
一
套
有
別
於
他
們
文
化
傳
統
的
價
值
規
範
和
意
識
型
態
，
政
策
性
措
施
所
造
成
的

土
地
流
失
，
使
他
們
不
得
不
離
開
鄉
土
，
流
向
都
市
謀
取
最
低
的
生
活
。

對
於
校
園
中
的
師
生
，
他
們
必
須
面
對
已
經
成
為
與
校
園
共
生
的
黨
團
控
制
系
統
二
元
化
的
黨
化
教
育
.
，

至
於
婦
女
，
則
有
面
對
充
滿
父
權
思
想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以
及
由
男
人
所
主
導
的
不
平
等
的
性
別
關
係
。

以
上
所
列
只
是
台
灣
主
要
社
會
群
。
這
些
關
係
呈
現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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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的
權
力
和
利
益
分
配
的
不
平
等

兩
個
事
實
。
首
先
，
不
平
等
的
關
係
是
主
導
台
灣
社
會
的
政
經
體
制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，
而
此
種
關
係
又
被
用
來

進
一
步
確
保
政
治
權
力
和
經
濟
利
益
。
其
次
，
由
於
社
會
團
體
的
權
益
受
損
乃
是
制
度
結
構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，

所
以
它
是
一
種
普
遍
持
續
性
的
現
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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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，
臨
有
的
制
度
規
範
不
能
再
發
揮
規
範
功
能
或
無
法
有
妓
盧
理
新
生
的
現
象

不
平
等
的
權
力
與
利
益
分
配
關
係
只
是
社
會
連
動
發
展
的
一
個
必
要
的
條
件
，
如
果
有
適
當
的
制
度
規

範
'
不
平
等
關
係
所
引
起
的
不
滿
和
怨
慰
經
常
可
以
被
隱
藏
、
緩
和
和
化
解
，
因
此
不
一
定
會
引
發
集
體
性
的

社會重建

自
力
救
濟
運
動
。

我
們
可
以
用
上
述
的
觀
點
來
探
討
社
會
運
動
在
八0
年
代
以
前
未
能
出
現
以
及
其
後
出
現
的
原
因
。

一
九
五
0
年
代
到
一
九
七
0
年
代
台
灣
未
能
出
現
明
顯
或
強
有
力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最
重
要
的
原
因
在
於
國

民
黨
所
建
立
的
高
度
壓
制
性
的
國
家
機
器
。
社
會
生
活
的
各
個
層
面
，
人
民
的
思
想
與
行
為
，
都
在
此
種
壓
制

性
機
器
的
滲
透
和
監
控
之
下
，
此
時
縱
使
有
集
體
性
的
權
益
受
損
事
件
，
也
不
敢
以
集
會
、
遊
行
的
方
式
來
表

達
不
滿
，
最
多
只
能
透
過
陳
情
或
請
願
的
方
式
來
解
決
。
換
言
之
，
此
種
制
度
性
的
規
範
系
統
並
不
是
為
了
因

應
社
會
的
需
求
、
解
決
社
會
迫
切
的
問
題
而
建
立
，
其
主
要
的
功
能
毋
寧
是
在
預
防
或
壓
抑
社
會
的
爭
端
。
此

外
，
值
得
一
提
的
是
，
一
九
四
0
年
代
的
土
地
改
革
和
一
九
六

0
年
代
開
始
的
快
速
經
濟
成
長
，
也
因
為
滿
足

了
大
多
數
人
的
需
要
，
而
化
解
了
不
少
不
滿
和
怨
慰
，
並
進
而
正
當
化
了
壓
制
性
機
器
的
制
度
規
範
功
能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的
情
況
則
發
生
了
很
大
的
變
化
。
一
方
面
，
國
民
黨
所
建
立
的
政
權
基
礎
遭
受
到
內
外
環

境
的
挑
戰
而
產
生
了
危
機
，
連
帶
的
也
導
致
威
權
控
制
的
正
當
性
遭
到
削
弱
。
其
次
，
各
種
結
構
性
的
矛
盾
和

弊
端
大
量
的
浮
現
，
單
單
依
賴
壓
制
已
無
法
隱
藏
和
解
決
問
題
。
第
三
，
許
多
既
有
的
制
度
、
法
令
，
皆
己
老

舊
、
落
伍
，
而
與
社
會
發
展
的
現
實
脫
節
，
其
存
在
的
正
當
性
己
令
人
質
疑
，
遑
論
能
夠
公
正
且
有
效
率
的
發

揮
規
範
功
能
。
第
四
，
各
級
行
政
官
僚
機
構
，
或
因
事
權
不
專
，
或
因
人
力
、
財
力
有
限
，
或
因
久
處
戒

制
之
下
變
得
僵
化
和
腐
化
，
也
沒
有
能
力
和
效
率
來
處
理
解
嚴
之
後
各
種
層
出
不
窮
的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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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，
社
會
行
動
者
放
棄
配
有
的
制
度
管
道
，
攝
取
集
體
性
的
自
教

近
年
來
有
關
民
眾
自
力
救
濟
事
件
的
研
究
，
都
指
出
了
一
些
值
得
注
意
的
現
象•• 

(
蕭
新
煌
二
九
八
八
.
，

張
茂
桂
，
一
九
八
九
)

H
參
與
自
力
救
濟
者
都
有
自
身
權
益
遭
受
長
期
性
嚴
重
損
害
的
經
驗
。
受
害
的
時
間
有
些
長
達
一
、
二
十

年
，
短
者
數
年
，
權
益
受
損
事
項
，
有
些
是
污
染
農
田
，
妨
害
農
作
物
的
生
長
•• 

有
些
則
是
飲
水
和
住
家
環
境

污
染
，
健
康
和
生
活
受
到
危
害
﹒
，

叫
都
曾
透
過
各
種
正
式
管
道
向
各
級
行
政
機
關
陳
情
、
請
願
或
檢
舉
。
這
種
循
公
力
救
濟
管
道
尋
求
解
決

的
方
式
不
是
受
到
漠
視
，
就
是
被
敷
衍
推
託
，
有
時
主
管
機
構
出
來
主
持
協
調
會
，
亦
常
因
廠
商
拒
不
出
席
或

誠
意
不
夠
，
而
無
法
解
決
問
題
。

臼
最
初
採
敗
的
手
段
都
相
當
溫
和
理
性
，
只
有
在
衝
突
低
的
方
式
無
效
，
且
公
權
力
無
力
伸
張
的
情
況
下
，

才
會
採
取
衝
突
性
高
的
自
力
救
濟
手
段
。
此
種
演
變
在
環
保
自
力
救
濟
事
件
中
表
現
得
最
為
明
顯
。
衝
突
性
低

的
手
段
，
包
括
向
有
關
機
關
陳
情
、
訴
願
、
反
映
、
檢
舉
。
當
這
些
比
較
溫
和
的
「
公
力
救
濟
」
方
式
都
試
過
，

但
無
法
得
到
適
當
有
效
的
回
應
時
，
諸
如
抗
議
、
圍
堵
等
衝
突
性
高
的
手
段
才
會
被
採
用
。
在
勞
工
運
動
方
面

亦
有
同
樣
的
情
形
，
權
益
受
害
的
員
工
通
常
會
先
向
廠
中
的
工
會
反
映
，
由
工
會
向
資
方
反
映
協
調
，
或
向
當

地
的
主
管
機
關
要
求
協
調
、
調
解
，
當
這
些
手
段
都
無
效
時
才
會
發
動

休
假
，
或
決
定
罷
工
或
靜

生
等
示
威
抗
議
活
動
。

41 

總
之
，
社
會
運
動
的
發
展
大
致
是
先
有
長
期
的
權
益
受
損
的
事
實
存
在
，
而
當
權
益
受
損
的
現
象
經
過
制

度
性
的
管
道
，
無
法
得
到
行
政
和
司
法
機
關
迅
速
明
確
的
反
應
和
處
理
，
則
長
期
累
積
的
集
體
憤
怒
情
緒
獲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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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合
條
件
(
如
領
導
者
的
出
現
、
外
力
組
織
的
支
持
)
的
誘
發
，
一
個
有
組
織
、
有
具
體
訴
求
目
標
的
集
體
行

動
，
就
無
可
避
免
的
發
生
了
。

社
會
運
動
在
八
0
年
代
初
期
開
始
發
展
以
來
，
其
間
經
過
政
治
反
對
運
動
集
體
行
動
的
示
範
'
解
嚴
、
開

放
報
禁
等
自
由
化
過
程
所
帶
來
的
政
治
活
動
空
間
等
條
件
的
配
合
，
各
種
自
力
救
濟
、
抗
議
運
動
如
雨
後
春
筍

般
蔓
延
出
現
，
而
蔚
成
一
股
社
會
運
動
的
風
潮
。
對
這
十
年
的
社
會
連
動
作
初
步
的
檢
視
，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到

社會重建

下
面
的
趨
勢•• 

八鬥
社
會
運
動
的
訴
求
主
題
自
個
別
的
權
益
受
損
發
展
為
有
一
般
社
會
福
祉
的
主
題

消
費
者
保
護
連
動
的
起
因
在
於
某
些
人
群
的
生
命
健
康
受
到
不
良
有
毒
產
品
的
危
害
，
後
來
發
展
為
對
產

品
品
質
、
安
全
與
價
格
的
講
求
，
以
及
監
督
政
府
的
檢
驗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的
制
訂
.
，
環
保
運
動
則
由
地
區
性

的
公
害
、
權
益
受
損
，
發
展
為
一
般
性
的
環
境
保
護
與
要
求
更
高
的
生
活
品
質
意
識

.• 

勞
動
運
動
者
最
初
是
抗

議
資
方
不
守
法
律
或
連
反
法
律
，
對
勞
工
所
造
成
的
權
益
損
害
，
後
來
則
積
極
要
求
公
權
機
構
確
實
執
行
法
律

規
定
的
事
項
，
並
對
政
府
的
修
法
行
動
造
成
壓
力
，
希
望
能
制
定
對
勞
工
權
益
更
有
保
障
的
法
律
(
徐
正
光
，

一
九
八
九
)
.
，
農
民
運
動
亦
由
個
別
農
民
群
體
的
訴
求
(
如
果
農
抗
議
外
國
水
果
進
口
，
稻
農
要
求
全
額
收
購
稻

谷
等
)
提
高
到
更
高
層
次
的
訴
求
，
如
全
面
實
施
農
保
，
限
制
農
產
品
進
口
，
修
改
農
會
法
，
健
全
農
業
政
策

等
。

從
上
面
的
舉
例
敘
述
，
可
以
看
出
社
會
連
動
己
在
運
動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在
認
識
的
層
面
作
了
高
度
的
提

昇
，
權
益
的
受
損
不
再
被
當
作
是
個
別
群
體
受
到
男
一
個
群
體
的
侵
害
的
事
件
，
而
將
其
轉
化
為
由
結
構
性
的

因
素
所
導
致
的
結
果
。



性
的
運
動

從
上
述
社
會
運
動
議
題
的
轉
化
我
們
已
可
以
看
出
運
動
由
地
方
性
走
向
全
。
地
方
性
的
自
力
救
濟
轉

變
為
全
國
性
的
普
遍
運
動
，
其
機
制
表
現
在
兩
個
方
面
。
首
先
，
由
於
自
力
救
濟
事
件
在
不
同
的
地
區
發
生
，

具
有
共
同
訴
求
的
連
動
團
體
發
生
命
運
與
共
的
一
體
感
，
因
而
衍
生
相
互
支
援
和
串
連
的
行
動
.
，
其
次
，
由
於

大
規
模
的
抗
議
運
動
的
展
現
或
受
到
媒
體
廣
泛
的
報
導
，
而
且
受
到
全
國
性
的
囑
目
.• 

其
三
，
是
社
會
運
動
的

訴
求
目
標
與
整
體
社
會
福
祉
密
切
相
關
，
即
使
是
不
參
與
運
動
的
人
亦
深
感
與
自
身
的
權
益
有
共
通
之
處
，
於

是
在
態
度
、
精
神
上
加
以
支
持
，
有
些
人
更
進
而
挺
身
而
出
，
積
極
以
行
動
參
與
組
織
，
投
入
運
動
。

同
組
織
的
建
立
和
分
化

組
織
是
社
會
運
動
得
以
展
現
的
基
礎
。
個
體
如
果
不
透
過
組
織
來
集
結
，
其
追
求
的
目
標
往
往
會
因
人
少

勢
微
而
無
法
達
成
，
所
以
行
動
與
抗
議
組
織
的
出
現
，
是
社
會
連
動
所
以
成
為
社
會
連
動
的
必
備
條
件
之
一
。

但
是
在
運
動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組
織
也
會
產
生
張
茂
桂
教
授
所
稱
的
異
質
化
的
現
象
。

異
質
化
表
現
在
下
列
三

個
指
標.. 

ω
原
有
的
連
動
組
織
分
裂
，
或
有
新
的
對
抗
組
織
的
出
現
﹒

'
ω原
有
的
團
體
分
化
，
形
成
聯
盟
但
分

工
的
關
係•• 

ω
不
相
關
也
不
聯
合
的
運
動
組
織
的
出
現
。
(
張
茂
桂
二
九
八
九
.. 

九
一二
)
這
些
運
動
組
織
異
質

化
的
現
象
，
在
各
種
社
會
運
動
中
都
可
以
看
到
。
如
在
農
民
運
動
中
有
農
盟
(
農
民
聯
盟
)
和
農
權
總
會
的
相

繼
成
立
，
形
成
在
組
織
和
動
員
上
的
對
抗
性
組
織
﹒
'
勞
工
運
動
中
，
除
了
分
佈
於
各
個
地
區
的
保
護
勞
工
權
益

及
支
援
工
運
的
組
織
外
，
最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勞
工
政
黨
的
出
現
。

勞
工
連
動
在
台
灣
採
取
政
黨
的
策
略
，
大
致

是
基
於
下
面
三
個
原
因
.• 

ω
勞
工
的
數
量
極
為
臨
大
，
是
一
個
具
有
巨
大
政
治
動
員
潛
力
的
階
級
，
而
在
台
灣

由
於
法
令
的
限
制
，
不
可
能
在
「
全
國
總
工
會
」
外
，
另
外
成
立
一
個
全
國
性
的
工
會
組
織
，
但
勞
工
成
立
政

同
由
地
方
性
的
事
件
走
向
全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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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以
作
為
組
織
動
員
的
全
國
性
的
組
織
，
則
可
以
不
受
法
律
的
限
制
.
，
ω
目
前
的
兩
大
政
黨
|
|
團
民
黨
和
民

進
黨
|
|
皆
號
稱
為
全
民
黨
，
而
非
專
為
勞
動
階
級
設
立
的
政
黨
，
在
國
民
黨
壟
斷
勞
工
政
治
資
源
，
而
民
進

黨
對
勞
動
者
的
階
級
利
益
又
欠
缺
明
確
有
利
的
政
策
主
張
的
情
況
下
，
工
黨
和
勞
動
黨
遂
以
明
顯
的
意
識
型
態

與
運
動
策
略
作
為
組
黨
的
基
礎
﹒

'
ω在
國
外
經
驗
中
，
工
人
組
織
自
己
的
政
黨
已
是
存
在
已
久
的
歷
史
事
實
，

也
在
政
黨
運
作
中
扮
演
極
為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此
種
圈
外
經
驗
顯
然
影
響
了
工
運
人
士
的
政
黨
取
向
。
台
灣
成
立

勞
工
政
黨
的
利
弊
無
法
在
此
申
論
，
我
們
只
想
指
出
，
工
連
的
異
質
化
程
度
比
起
其
他
社
會
運
動
更
為
激
烈
。

關
於
其
他
社
運
的
異
質
化
情
形
，
也
都
帶
有
上
述
三
個
指
標
的
特
色
，
不
再
二
列
舉
。

個
社
運
發
展
的
第
四
個
趨
勢
是
外
在
資
源
的
介
入

任
何
大
型
的
社
會
運
動
，
如
果
想
成
功
的
達
成
目
標
，
除
了
須
有
直
接
的
受
益
者
的
參
與
，
還
要
儘
可
能

的
聯
合
一
切
與
此
運
動
有
重
疊
利
益
的
各
個
社
會
階
層
和
團
體
的
參
與
。
(
趙
剛
二
九
八
九
)
外
在
資
源
的
介

入
真
有
多
重
意
義
﹒
-
L
它
可
以
擴
大
組
織
的
基
礎
，
增
進
量
的
優
勢
性
.
，2
它
可
以
豐
富
運
動
的
內
涵
，
使
運

動
目
標
更
為
明
確
，
也
可
以
使
行
動
策
略
更
為
靈
活
。
台
灣
的
社
會
運
動
大
多
由
權
益
受
害
者
所
組
織
發
動
，

但
後
來
則
有
外
在
資
源
的
相
繼
投
入
，
此
種
外
在
資
源
尤
其
表
現
在
人
的
方
面
。
如
連
動
發
起
當
地
的
知
識
分

子
和
地
方
政
治
人
物
，
後
來
則
有
其
他
地
區
或
比
較
具
有
全
國
性
號
召
聲
望
的
人
物
支
援
。
如
專
業
的
社
會
運

動
者
、
大
學
裡
的
教
授
和
學
生
，
或
是
政
黨
中
真
有
份
量
的
政
治
人
物
。

社會重建

同
社
會
運
動
往
下
紮
根
動
員

社
會
運
動
包
括
動
的
一
面
，
也
包
括
靜
的
一
面
。
社
運
如
果
一
直
為
了
抗
爭
而
處
在
高
度
動
員
的
緊
張
狀



態
，
將
會
使
參
與
者
產
生
行
動
疲
乏
，
而
耗
盡
組
織
的
資
源
。
因
此
有
必
要
往
下
紮
根
，
從
事
平
時
的
組
織
、

訓
練
、
教
育
等
工
作
，
這
雖
是
運
動
的
靜
的
一
面
，
但
其
實
也
是
另
一
個
行
動
的
動
源
，
這
是
保
持
運
動
持
續

性
的
一
個
必
要
條
件
。
從
最
近
的
發
展
來
看
，
社
運
已
經
由
街
頭
的
熱
鬧
場
面
，
退
回
到
平
時
的
紮
根
工
作
。

社
運
的
基
層
勢
根
的
現
象
在
各
種
運
動
中
都
明
顯
可
見
。
文
宣
的
發
行
、
小
組
訓
、
大
型
的
講
習
會
等

都
有
助
於
凝
聚
運
動
資
源
。

四
、
社

運
動
的
理
性
運
作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

社
會
連
動
是
以
組
織
和
行
動
來
達
成
集
體
和
公
共
目
標
的
一
種
社
會
現
象
，
它
的
基
本
目
標
就
消
極
而

言
，
是
在
排
除
權
益
受
損
的
現
狀
或
使
受
損
的
權
益
能
夠
獲
得
補
償
，
就
其
積
極
面
而
言
，
則
是
改
變
現
有
的

制
度
規
範
和
社
會
秩
序
，
以
追
求
更
為
公
平
、
合
理
和
健
全
的
新
世
界
。
由
於
權
益
處
在
長
期
的
受
損
狀
態
而

無
法
獲
得
改
善
，
不
免
會
將
累
積
的
憤
怒
情
緒
在
行
動
中
表
現
出
來
，
因
而
造
成
一
些
過
激
的
或
逾
越
規
範
的

行
為
，
而
影
響
到
社
會
秩
序
或
第
三
者
的
權
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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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我
想
就
對
社
會
運
動
持
負
面
評
價
的
看
法
作
一
些
討
論
。
對
於
社
運
的
負
面
看
法
，
大
致
是
認
為.. 

川
不
守
法
的

﹒
﹒

認
為
社
運
破
壞
了
現
有
的
法
律
規
範
'
以
違
法
的
手
段
或
不
透
過
正
式
的
行
政
或
司
法
的

管
道
來
解
決
問
題
。

間
不
理
性
的
﹒
認
為
參
與
集
體
行
動
者
主
要
是
為
了
個
人
的
私
利
的
情
緒
性
的
反
應
，
經
常
以
集
體
性
的

暴
力
威
脅
被
抗
議
的
當
事
人
，
或
是
以
過
激
的
手
段
，
提
出
過
分
的
要
求
，
以
求
不
當
得
到
的
利
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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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社
畫
是
受
到
野
心
份
子
或
陰
謀
人
士
的
策
動
和
利
用
，
企
圖
向
公
權
力
挑
戰
，
打
擊
政
府
威
信
，
造
成

社
會
不
安
和
紛
擾
。

上
述
的
看
法
，
經
常
被
官
方
、
主
流
的
大
眾
媒
體
和
社
會
上
的
臨
得
利
益
者
引
用
，
以
作
為
攻
擊
社
連
和

譴
實
社
運
主
事
者
的
藉
口
。
我
們
認
為
這
種
流
行
的
評
價
己
經
成
為
一
種
意
識
型
態
，
它
無
法
深
入
了
解
社
會

發
展
的
規
律
，
認
真
探
討
事
情
的
真
相
，
並
確
實
提
出
解
決
問
題
的
辦
法
。
持
著
這
種
意
識
型
態
，
雖
然
表
面

看
起
來
頗
為
溫
和
、
理
性
，
卻
容
易
造
成
一
些
不
理
性
的
結
果
。
第
一
，
他
們
無
法
了
解
社
會
運
動
的
發
生
有

其
歷
史
和
結
構
性
的
根
源
，
也
看
不
到
在
不
平
等
的
權
力
和
利
益
關
係
結
構
下
，
長
期
存
在
的
各
種
不
滿
、
怨

慰
和
人
性
、
基
本
人
權
遭
受
屈
辱
的
現
實
.
，
第
二
，
此
種
意
識
型
態
容
易
成
為
現
有
的
體
制
結
構
、
政
策
法
令

辯
護
的
工
具
，
而
無
視
於
既
存
制
度
結
構
中
的
缺
失
、
無
能
、
僵
化
所
導
致
的
不
合
理
和
嚴
重
矛
盾
的
現
象
.
，

第
三
，
它
常
會
變
成
既
得
利
益
者
維
護
現
狀
、
反
對
變
革
的
藉
口
。
在
一
個
長
期
不
變
的
制
度
結
構
下
必
然
會

發
展
出
一
套
與
之
相
應
的
權
力
和
利
益
分
配
系
統
，
如
果
此
種
制
度
結
構
是
處
在
不
正
常
的
情
況
下
，
則
將
使

不
公
平
的
權
益
分
配
更
為
根
深
抵
固
。
對
於
依
附
及
寄
生
於
既
有
制
度
結
構
的
研
得
利
益
者
，
保
持
現
狀
是
使

其
權
力
和
利
益
得
以
再
生
產
的
必
要
條
件
，
所
以
他
們
反
對
現
狀
的
激
烈
調
整
和
變
革
毋
寧
是
很
正
常
的
。
最

後
，
應
該
指
出
的
是
，
對
於
社
會
運
動
持
負
面
評
價
的
人
，
常
無
法
了
解
社
會
發
展
的
本
質
。
社
會
是
由
各
種

享
有
不
同
權
力
和
利
益
的
人
群
所
形
成
的
社
會
關
係
所
形
成
的
。
在
一
定
期
間
內
，
處
於
支
配
地
位
的
群
體
也

許
可
以
暫
時
維
持
社
會
關
係
的
「
和
諧
」
，
但
是
長
期
來
看
，
支
配
力
量
和
反
支
配
力
量
，
前
得
利
益
者
和
反
師

得
利
益
者
之
間
的
抗
衡
和
衝
突
，
才
是
社
會
動
態
發
展
的
規
律
。
一
個
日
益
成
熟
的
民
間
社
會
，
必
然
會
組
織

起
來
反
抗
不
合
理
、
不
公
平
的
體
制
，
而
這
種
社
會
發
展
的
動
力
並
不
是
壓
抑
、
漠
視
、
扭
曲
能
夠
阻
擋
或
消

社會重建



謂
的
。台

灣
社
會
運
動
雖
然
已
有
將
近
十
年
的
發
展
歷
史
，
但
要
對
它
作
一
個
合
適
妥
切
的
評
價
仍
然
需
看
它
的

繼
續
發
展
，
和
對
它
作
更
有
系
統
的
研
究
。
就
目
前
來
看
，
社
運
對
於
台
灣
社
會
的
發
展
至
少
已
扮
演
了
下
面

的
功
能
。

H
由
於
各
種
自
力
救
濟
和
抗
議
社
會
運
動
的
出
現
，
我
們
已
經
了
解
到
台
灣
社
會
中
存
在
著
哪
些
結
構
性

的
矛
盾
和
緊
張
，
這
些
結
構
性
的
矛
盾
和
緊
張
才
是
社
會
存
在
著
不
安
的
根
源
，
社
會
運
動
是
結
構
性
矛
盾
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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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
張
的
結
果
。

口
社
會
運
動
也
我
們
看
到
許
多
制
度
結
構
與
規
範
體
系
的
落
伍
、
無
效
率
與
僵
化
。
這
些
包
括
中
央
與

地
方
行
政
機
構
的
頭
重
腳
輕
、
技
術
官
僚
體
系
在
制
定
政
策
時
的
獨
斷
與
不
民
主
、
法
律
的
不
周
全
與
司
法
的

不
公
正
性
、
官
商
利
益
的
勾
連
與
特
權
的
壟
斷
利
益
、
執
行
政
策
者
的
事
權
不
一
、
無
擔
當
、
以
及
媒
體
的
不

公
正
性
。
這
些
都
涉
及
到
整
個
台
灣
的
政
經
體
制
的
基
本
問
題
。

的
社
會
連
動
帶
給
長
久
處
在
戒
嚴
體
制
下
的
社
會
一
股
清
新
的
力
量。
透
過
社
連
，
許
多
民
間
的
草
根
性

團
體
在
滋
長
著
，
這
對
於
新
秩
序
的
建
立
是
絕
對
必
要
的
﹒
，
此
外
，
社
運
的
往
下
紮
根
，
帶
給
基
層
民
眾
新
的

思
想
與
觀
念
，
這
種
新
的
精
神
面
貌
，
也
是
社
會
發
展
所
需
要
的
。

只
要
我
們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和
社
會
中
仍
然
存
在
著
結
構
性
的
矛
盾
和
緊
張
，
而
正
式
的
制
度
結
構
和
規
範

仍
然
不
能
正
視
或
無
法
有
效
率
的
解
決
問
題
時
，
人
民
就
會
採
取
自
我
組
織
、
自
力
救
濟
的
制
度
外
的
管
道
來

解
決
問
題
。
社
會
運
動
不
是
即
生
即
滅
的
短
暫
現
象
，
它
是
一
種
長
遠
而
持
續
作
下
去
的
社
會
事
業
，
對
於
社

會
連
動
者
，
參
與
者
以
及
所
有
關
心
未
來
台
灣
社
會
發
展
的
人
都
應
該
有
這
個
體
認
。

社會運動的理性運作


